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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市铜山区运料河水质提升泵站运维项目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说明
1.项目名称：徐州市铜山区运料河水质提升泵站运维项目
2.服务地点：徐州市铜山区
3.项目概况：运料河为淮河流域的重要跨省界河之一，下楼公路桥（八王桥）处设有国考断面，水质考核标准为地表Ⅲ类水，为保障运料河水质持续稳定达标，继续运行运料河净水岛，以解决生态流量及优质水源的不足，保障运料河下楼公路桥断面稳定达标。
4.采购需求：运料河水质治理后出水水质要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水标准。
表1 出水水质考核指标及标准（单位：mg/L）
	序号
	指标
	氨氮
(mg/L)
	化学需氧量
(mg/L)
	总磷
(mg/L)
	高锰酸盐指数
(mg/L)

	1
	数值
	≤1
	≤20
	≤0.2
	≤6



5.处理规模：水质净化所需处理水量为5000吨/天。
6.本项目不接受超过总价594万元人民币/3年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。本项目报价包括但不限于的电耗费用、药剂费用、人工、污泥处置费、在线监测设备运维、洗膜费用、设备成套保养及维修费用、检测分析、管理费等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7.合同履行的期限：三年
二、技术要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本项目对运料河进行运维服务，从而提升水质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。
（1）运料河水质提升泵站中净水岛通过以下处理和提升措施，改善水质。
1. 在线监测水质：实时监测水体的各项指标，如pH值、浊度、溶解氧、氨氮含量等，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。
2. 物理过滤：通过滤网、砂滤等手段去除水中的悬浮物和颗粒物，提高水的清澈度。
3. 化学处理：使用化学药剂（如混凝剂、消毒剂等）去除水中的有害物质和微生物，进一步净化水质。
4. 生物处理：利用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分解和去除水中的有机污染物，提升水质。
5. 通过泵站将处理后的水提升到指定的高度或位置，以便输送到需要的地方。
6. 自动化控制：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，实现对泵站各环节的精确控制和管理，提高运行效率和可靠性。
7. 通过日常巡查、保养、根据突发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及根据检查观测发现的问题和缺陷，进行维修养护和局部修补的工作，是河道的水生态系统长期维持水质的根本。
（2）日常运行管理及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1.设备运行管理：包括泵、风机、压滤机、消毒机等的运行状态记录，如用电量、电流、损坏情况及修理时间等。
2.实验结果管理：主要是常用的监测数据，如COD、氨氮、总磷，这些数据涉及出水达标和运行好坏。
3.日常运行管理：包括每日的来水量、出泥量、药剂用量（如PAM）以及日常卫生排班等。
4.设备维护：包括检查安全可靠的紧固件和控制装置，检查必要部件并调整运动部件间隙，更换易损部件，清洁、检查、调整电气部件，彻底清洁和擦拭设备内外表面的死角，去除表面毛刺，必要时拆卸设备进行检查、调整和维护，保持设备清洁、自然、光滑、清洁、润滑。
5.卫生维护：保持水处理区域的清洁，防止污染物积累。
6.监测水质变化：每天监测进出水的水质变化，确保处理效果。
7.不利条件和措施：记录不利条件和采取的相应措施。
8.员工点检表：记录工作人员的点检情况。
（二）拟投入设备及药剂
采购的产品及材料须符合相关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产品及材料均须有合格证、质保单和检验报告等书面技术资料，并经采购人确认合格后方能使用。如采用不合格的产品及材料，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，并由中标人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和责任。无论采购人是否发现和制止，由于使用劣质材料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中标人负全责。
1.中标人在定购产品及材料前，其品牌和质量应与投标文件承诺相符，经采购人书面确认后方可采购。
2.中标人未按要求确定产品及材料，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，必须承担本项目的返工损失和工期及质量违约责任。
如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材料质量存在异议，由采购人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。如检测结果合格，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；检测结果不合格，费用则由中标人负责。
（三）日常巡查期考核细则
1.本项目日常巡查期的考核主要为河道中的水质考核，采用采样检测数据。
2.考核目标：服务期内运料河COD、氨氮、 溶解氧和总磷水质指标维持在Ⅲ类水标准。
（四）项目管理的要求
1.拟派本项目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，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各1名，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及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。管理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供应商不得调换和撤离。
2.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单位撤换工作不负责任、管理不力、贻误工期和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和质量事故、违法乱纪的专业技术、管理人员直至项目负责人，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。如项目负责人及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未按要求到位，视作违约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3.中标人应做好现场已完内容的保护工作，若因中标人原因造成损坏或损失，由中标人予以修复或赔偿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4.针对本项目实施水质提升管理所需的一切劳动力、材料、设备和服务由供应商自行组织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5.中标人应制定应急处理措施：当水质受到外界污染时，应采取必要的、合理的技术措施，以保障水质稳定。
6.中标人必须为全体作业员工购买社保和人身意外保险，必须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全年不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如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交通事故，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及损失。
7.投标人需保证投标资料的真实性，采购人将进行如实核对，如查实投标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将上报采购主管部门，废除其中标人资格并有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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